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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同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本人按承诺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若因违反
上述承诺而被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作出相应裁判、决定，本人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判、
决定。 ”

３、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一、《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以下简称“招股意

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若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人将依法赔偿因上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行为给
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三、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则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
采取上述承诺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同时本人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本人按照上述承诺采取相应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

（四）填补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与承诺
１、填补摊薄即期回报的具体措施
为保证募集资金有效使用，防范经营风险和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回报能

力，公司将采取以下具体措施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提升整体盈利能力，控制公司经营
和管控风险，维护和增加对股东的回报：

（１）巩固市场地位、加强市场拓展，不断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将通过募集资金的投入和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继续巩固公司在中式面点领域

的领先地位；继续加大在产品种类的研发投入力度，培育新增长点；此外，公司将进一步加
强开拓新的市场，不断提升盈利水平。

（２）加快实施募投项目，争取早日实现项目预期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 将提高公司的技术研发实力，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规

模，提高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提高公司产品质量，增强公司产品的竞争能力。 公司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在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建设，加快项目
实施，以争取尽早产生收益。

（３）加强募集资金管理，确保募集资金合理有效使用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

的专项账户中。 公司将定期检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严格控制募集资金使用的各个环节，
确保募集资金合理有效使用。

（４）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提升经营效率
公司已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及其各专门

委员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治理结构，夯实了公司经营管理
和内部控制的基础。 未来几年，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项目实施效率，提升
公司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５）完善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
为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对利润分配做出制度性安排，保证利
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草案）》，制订了《公司上市后三年
内股东分红回报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分
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等，明确了现金分红优先于股利分红；能够充分维护公司股东
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等权利。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承诺
本人将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前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

意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有关规定、规则， 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
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承诺
（１）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

害发行人利益。
（２）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３）承诺不动用发行人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４） 承诺将积极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５）若发行人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承诺拟公布的发行人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发

行人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６）承诺本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相关规定，积极采取

一切必要、合理措施，使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前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

意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
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五）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１、发行人承诺：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为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现根据相关监管
要求，就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中所披露的承诺的履行事宜，特承诺如下：

１、如本公司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本公司需提出新的承
诺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１）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
承诺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对本公司该等未履行承诺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减
或停发薪酬或津贴。

２、如本公司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受
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１）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
承诺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尽可
能地保护本公司投资者利益。

３、若公司新聘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本公司将要求该等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履行本公司本次发行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 ”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拟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人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
人，为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现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就本人在招股意向书中所披露的承诺的
履行事宜，特承诺如下：

１、如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本人需提出新的承诺并
接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１）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
承诺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不得转让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因被强制执行、公司重组、为履行保护投
资者利益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３）暂不领取发行人分配利润中归属于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部分；
（４）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并在获得收

益的５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５）本人未履行招股意向书的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因此给

投资者造成的直接损失，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被司法机关和 ／ 或行政机关作出相应裁判、
决定，本人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判、决定。

２、如本人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受如
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１）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
承诺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发行人投资者
利益。 ”

３、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拟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人作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为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现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就本人在招股意向书中所披露的承
诺的履行事宜，特承诺如下：

１、如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本人需提出新的承诺并
接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１）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
承诺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不得转让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因被强制执行、公司重组、为履行保护投
资者利益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３）暂不领取发行人分配利润中归属于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部分；
（４）可以职务变更但不得主动要求离职；
（５）主动申请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
（６）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并在获得收

益的５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７）本人未履行招股意向书的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因此给

投资者造成的直接损失，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被司法机关和 ／ 或行政机关作出相应裁判、
决定，本人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判、决定。

２、如本人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受如
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１）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
承诺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发行人投资者
利益。 ”

若公司新聘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将要求该等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履行本公司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
发行人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如因本公司
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承诺： 若因本所未能勤勉尽责地履行法定职责而
导致本所为发行人出具的公开法律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因
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根据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司法判决，依法
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损失。 如果投资者依据本承诺函起诉本所，赔偿责任及赔偿金
额由被告所在地或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上市交易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确定。

审计、验资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制作、出具的相关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上述文件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
人一起向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本所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评估机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
的相关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上述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与发行人一起向
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本公司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二、股利分配政策
（一）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 公司本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如最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则公司本次
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将由发行前公司的老股东和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加的社会公
众股东共同享有。

（二）公司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及分红回报规划
公司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及分红回报规划主要内容如下：
１、利润分配政策的原则：
公司本着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资金需求及持续发展的原则，

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同时关
注股东的要求和意愿与公司资金需求以及持续发展的平衡。 制定具体分红方案时，应综合
考虑各项外部融资来源的资金成本和公司现金流量情况，确定合理的现金分红比例，降低
公司的财务风险。

２、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和股票相结合的利润分配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他方式分配股利。 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公司应当优先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进行利润
分配。

３、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公司采取现金方式分红，应符合以下全部条件：
（１）公司年度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

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２）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３）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若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 则单一年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１０％，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３０％。

４、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公司当年实现盈利，并有可供分配利润时，应当进行年度利润分配。 原则上在每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特殊情况提议公司进行
中期现金分红。

关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及分红回报规划的具体内容， 请见招股意向书之 “第十四节
股利分配政策”。

三、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食品安全风险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消费者切身健康。 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了诸多食品安全事故，

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问题，政府也加大了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力度。 食品安全
问题的发生不仅会对企业品牌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且会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冲
击。

发行人在日常经营中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组织生产， 建立了完善的食品安全质
量控制体系，在关键环节上，制定了比国家标准更为严格的企业标准，进一步细化食品安
全控制工作。 但若发行人采购、加工、配送、销售过程中任一环节出现疏忽，仍将可能发生
食品安全问题，并对消费者造成伤害，从而损害发行人的品牌形象，进而影响发行人的产
品销售和经营业绩。

（二）加盟商管理风险
发行人以加盟的销售模式为主， 主营业务收入９０％左右来源于加盟模式的产品销售。

报告期内，发行人加盟门店的数量增长较为迅速。 加盟商拥有对加盟门店的所有权和收益

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在具体经营方面须接受公司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若加盟商
在日常经营中未严格遵守发行人的管理要求，将对发行人经营效益、品牌形象造成不利影
响。 随着发行人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加盟商的不断增加，发行人在加盟模式方面的制度
建设、运营管理、资金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三）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专业从事中式面点速冻食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原材料包括猪肉、面粉、糖

类、各类蔬菜、食用油等。 公司生产经营所用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成本影响较大。 如
果未来主要原材料价格产生大幅波动，而公司不能适时采取有效措施，可能会影响公司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并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巴比”品牌被仿冒的风险
品牌是消费者购买食品的重要影响因素。 经过多年的发展，“巴比”品牌在全国许多区域的

消费者心目中得到了高度认可。 公司获得的主要荣誉有“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
国主食加工业示范企业”等。 经过多年努力，公司已发展成为国内中式面点知名品牌之一。

但随着公司在中式面点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抄袭伪造“巴比”产品成为部分不法
厂商参与市场竞争的一种手段。 尽管公司已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保护自主知识产权，但仍无
法及时获取所有侵权信息，如果未来公司产品被大量仿冒，将会影响公司的品牌形象及消
费者对公司产品的消费意愿，从而可能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阅并出具的《审阅报告》（容诚专字［２０２０］２３０Ｚ１６４６号），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实现
销售收入３５，３９５．６４万元，较２０１９年１－６月下降２６．４５％，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为３，９６１．８０万元，较２０１９年１－６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下降２９．２２％。 除前述情
形外，公司的经营状况正常，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主要原材料的采购
价格、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未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 随着新冠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公司产品销量已逐步恢复，上述负面影响
在逐步消除。 新冠肺炎疫情未改变中式面点速冻食品制造行业的增长趋势，不会对发行人
的发展前景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公司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资产负

债表及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
具了《审阅报告》（容诚专字［２０２０］２３０Ｚ１６４６号）。 详细数据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十一节 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盈利能力分析”之“（七）发行人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信息
及经营状况”。

根据容诚所出具的审阅报告，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６月经审阅（未经审计）的主要经营数据与
２０１９年同期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３５，３９５．６４ ４８，１２６．８７ －２６．４５％
扣非前净利润 ５，５７１．６７ ６，８８５．０５ －１９．０８％
扣非后净利润 ３，９６１．８０ ５，５９７．２６ －２９．２２％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的经营模式、 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

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供应商、客户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
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６月的经营情况较上年同期出现下滑。 随着新冠疫情
得到控制，公司产品销量得到了恢复。 新冠疫情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未
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当前的经营情况和销售预算情况，预计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６４，７５２．７８至６５，８９７．５７ ７７，２２２．３２ －１６．１５％至－１４．６６％
扣非前净利润 ９，７５１．１３至１０，２１６．８０ １１，２１１．０４ －１３．０２％至－８．８７％
扣非后净利润 ８，０５５．９８至８，５２１．６５ ９，７４９．２８ －１７．３７％至－１２．５９％

上述业绩预测中相关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或审阅，预计数不代表
公司最终可实现收入、净利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股数 、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不超过６，２００万股（不进行老股转让），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每股发行价 【】元 ／ 股
市盈率 【】倍（按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８４元 ／ 股（按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 股（按【】年【】月【】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和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净额与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市净率 【】倍（按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法规及发行人须
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者除外）

承销方式 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本次发行的股票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均为不含
税金额）

保荐承销费用：３，１１７．５１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５７１．３２万元
律师费用：２３５．８５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用：５０９．２５万元
其他发行相关费用：２５．２８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ＺＨＯＮＧＹＩＮ ＢＡＢＩ ＦＯＯＤ ＣＯ．，ＬＴＤ．
注册资本：１８，６００．００万元
法人代表：刘会平
成立日期：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１日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茸江路７８５号
邮政编码：２０１６１１
电话：０２１－５７７９７０６８
传真：０２１－５７７９７５５２
互联网网址：ｗｗｗ．ｂａｂｉｆｏｏｄ．ｃｏｍ
电子邮箱：ｊｉｔｕａｎｂａｎ＠ｚｙ１１１１．ｃｏｍ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方式
发行人系由中饮集团整体变更设立。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３日，经中饮集团股东会审议通过，原中

饮集团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以中饮集团截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２７，４０４．０１
万元，按照１：０．６７８７３３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股本１８，６００万元，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中饮
集团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中饮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９日，
华普天健对发行人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
资报告》（会验字［２０１６］５２２３号）。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１日，中饮食品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５５８７６２４４２Ｇ）。

（二）发起人
发行人的发起人为整体变更前中饮集团的全体１１名股东。 发行人设立时，各发起人股

东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数量和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刘会平 １０，１１９．３３ ５４．４１
２ 丁仕梅 １，９０２．７８ １０．２３
３ 天津会平 １，４００．３１ ７．５３
４ 嘉华天明 １，３０２．００ ７．００
５ 天津巴比 １，０２９．６４ ５．５４
６ 天津中饮 １，０２９．６４ ５．５４
７ 潘和杰 ６９１．９２ ３．７２
８ 丁仕霞 ６９１．９２ ３．７２
９ 金汪明 ２４３．００ １．３１
１０ 吕小平 １０２．９６ ０．５５
１１ 孙爱国 ８６．４９ ０．４７

合 计 １８，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股本情况
本次拟公开发行６，２００万股社会公众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２５．００％。本次发行前后公

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持股数（万股） 比例（％） 持股数（万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８，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６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刘会平 １０，１１９．３３ ５４．４１ １０，１１９．３３ ４０．８０
２ 丁仕梅 １，９０２．７８ １０．２３ １，９０２．７８ ７．６７
３ 天津会平 １，４００．３１ ７．５３ １，４００．３１ ５．６５
４ 嘉华天明 １，３０２．００ ７．００ １，３０２．００ ５．２５
５ 天津巴比 １，０２９．６４ ５．５４ １，０２９．６４ ４．１５
６ 天津中饮 １，０２９．６４ ５．５４ １，０２９．６４ ４．１５
７ 潘和杰 ６９１．９２ ３．７２ ６９１．９２ ２．７９
８ 丁仕霞 ６９１．９２ ３．７２ ６９１．９２ ２．７９
９ 金汪明 ２４３．００ １．３１ ２４３．００ ０．９８
１０ 吕小平 １０２．９６ ０．５５ １０２．９６ ０．４２
１１ 孙爱国 ８６．４９ ０．４７ ８６．４９ ０．３５

二、本次拟发行的股份 － － ６，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 计 １８，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前十名股东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１ 刘会平 １０，１１９．３３ ５４．４１ 自然人

２ 丁仕梅 １，９０２．７８ １０．２３ 自然人

３ 天津会平 １，４００．３１ ７．５３ 合伙企业

４ 嘉华天明 １，３０２．００ ７．００ 合伙企业

５ 天津巴比 １，０２９．６４ ５．５４ 合伙企业

６ 天津中饮 １，０２９．６４ ５．５４ 合伙企业

７ 潘和杰 ６９１．９２ ３．７２ 自然人

８ 丁仕霞 ６９１．９２ ３．７２ 自然人

９ 金汪明 ２４３．００ １．３１ 自然人

１０ 吕小平 １０２．９６ ０．５５ 自然人

合 计 １８，５１３．５０ ９９．５３ －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刘会平与丁仕梅系夫妻关系，丁仕霞与丁仕梅系姐妹关系，金汪

明与吕小平系夫妻关系。
（三）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在公司任职情况

１ 刘会平 １０，１１９．３３ ５４．４１ 董事长、总经理

２ 丁仕梅 １，９０２．７８ １０．２３ －
３ 潘和杰 ６９１．９２ ３．７２ 中饮天津副总经理

４ 丁仕霞 ６９１．９２ ３．７２ －
５ 金汪明 ２４３．００ １．３１ 监事会主席

６ 吕小平 １０２．９６ ０．５５ －
７ 孙爱国 ８６．４９ ０．４７ 董事、副总经理

合 计 １３，８３８．４０ ７４．４０ －
（四）本次发行前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其持股比例
截止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

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股东关联关系

刘会平 １０，１１９．３３ ５４．４１
刘会平与丁仕梅系夫妻关系

丁仕梅 １，９０２．７８ １０．２３
天津会平 １，４００．３１ ７．５３ （１）刘会平作为有限合伙人分别持有天津会平

９３．１２％出资额、天津巴比７７．８１％出资额和天津中饮
８８．６６％出资额。 （２）孙爱国作为普通合伙人分别持
有天津会平０．５０％出资额、天津巴比０．５０％出资额和

天津中饮０．５０％出资额。

天津巴比 １，０２９．６４ ５．５４

天津中饮 １，０２９．６４ ５．５４

丁仕霞 ６９１．９２ ３．７２ 丁仕霞与丁仕梅系姐妹关系

金汪明 ２４３．００ １．３１ 金汪明与吕小平系夫妻关系

四、发行人业务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设立以来的变化情况
发行人自成立以来，专业从事中式面点速冻食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致力于“工业化

生产、全冷链配送、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团体供餐为一体”的经营模式，是一家“连锁门店
销售为主，团体供餐销售为辅”的中式面点速冻食品制造企业。

本公司产品可以分为面点系列产品、馅料系列产品以及外部采购系列产品，具体包括
包子、馒头、粗粮点心、馅料以及粥品饮品等，共计近百余种产品。

发行人在上海、广州、天津建立了食品加工生产基地通过标准化的供应链管理体系、

线下网点布局、品牌终端管理，形成遍布全国几十座城市的门店网络。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末，
公司拥有１６家直营店、２，９１５家加盟门店，公司建立了以加盟门店销售为主，直营店及团餐
销售等相结合的营销体系，每日为上百万顾客服务。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在上海、广州、天津建立了现代化生产基地，实现了标准化作业生产中式面点产

品。 公司通过直营店、加盟店和团体供餐等方式销售产品实现利润。
１、采购模式及流程
公司结合当期的生产计划、订货量、产品库存量、产品保质期等因素制定采购计划。 公司

设立采购管理中心，负责原辅材料及外购食品的采购。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面粉、猪肉、食用油、
蔬菜、调料、包装物等。 外购食品主要为搭配面点产品食用的豆浆、粥类、粽子、糕点、饮品等。

子公司广州良星、中饮天津主要原材料通过公司统一采购，部分原材料在附近筛选合
适的供应商进行零星采购，这一方面满足了生产适合当地特色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降低
了各项综合成本。

公司建立了《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管理规定》、《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供应商管理规范》等制度，对供应商选择、询价比价、协议签订、下达订单、验收和入库、
付款申请与授权审批等关键环节制定了严格的控制程序。

公司标准采购流程如下所示：

（１）供应商选择及管理
公司编制《合格供方名单》进行供应商管理。 在选择合格供应商时，首先进行供应商的

资格的考察、评定，取得营业执照、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型式检测报告、其他有关资质
或证书等，对于审核合格的备选供应商，纳入备选供应商名单。

对于初选的合格供应商，采购管理中心、质量安全部及其他相关部门进行供应商的实
地核查评审，检查备选供应商的企业资质、硬件设施、食品安全管理、综合管理等。 备选供
应商产品需经过送样、小试、中试、实地核查评审、试用等流程，合格后才能进入《合格供方
名单》。

公司对进入《合格供方名单》的供应商实施动态管理，原辅料供应商、外购产品供应商
每月均进行现场评分考核，每年第一个月末前对上一年度合格供应商进行评定，根据评定
结果对《合格供方名单》进行修订，评定不合格的列入《不合格供方名单》。

（２）采购定价
公司采购方式分为以下几种：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直接采购）、询比价采

购、竞争性谈判与协议供货相结合、其他采购方式。
（３）检验入库
原材料到货后，公司仓储科负责收集送货单、核验入库物资的品名、数量、规格型号、

包装、批次、交货期等信息，质量安全部按照验收标准进行原材料实物验收。 对于猪肉、食
用油、白砂糖等普通原料，公司按照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等进行原材料的检验；
对于生鲜蔬菜等没有国家统一技术标准的原材料， 公司制订了内部标准进行原材料的检
验。 经检验合格的原材料，进入公司仓库，不合格的原材料拒收或进行退货处理。

（４）对账结算
采购管理中心严格审核合同、验收单或入库单、发票等相关付款凭证并提交财务部门审

核，审核完成后，采购管理中心负责在ＳＡＰ系统中生成《付款申请单》，流转至ＯＡ系统，经部
门经理、部门总监、财务管理中心会计、财务管理中心领导审核，生产中心负责人和总裁办进
行审批。 财务管理中心根据合同约定及《财务付款及报销管理规定》的要求，支付货款。

（５）发行人报告期内在采购、付款等方面的内控制度建设及运行情况
公司制定了《供应商管理规范》、《采购管理规定》、《存货管理规定》、《财务付款及报销

管理规定》等管理制度，对相关部门的分工、采购方式、采购实施、供应商引入和日常管理、
订单与验收、采购付款、退货处理、仓储等环节作出了明确规定；公司所建立的采购和存货
等内部控制制度确保了公司库存保持在一个安全及合适的水平， 相关制度的执行保证了
所采购的物料符合订单及验收所定规格，减少了供应商欺诈和其他不正当行为的发生，同
时确保所有收到的物料及相关信息均经处理并且及时供生产、仓储及其他相关部门使用。
报告期内，采购与付款所涉及的部门及人员均能按照以上制度规定进行业务处理，控制措
施能被有效地执行。

（６）外购食品的种类、各期采购金额及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
公司外购产品包括外购食品和外购非食品，其中外购食品可分为豆浆饮品、米面制品

和套餐类产品三大类，外购非食品主要为外购的包装物及辅料。 具体产品种类如下：
项 目 具体分类

外购
产品

外购食品

豆浆饮品 南瓜粥、黑米粥、光明纯牛奶、原味豆浆、现调豆浆 、核桃花生
奶、绿豆汤、牛奶谷粒多、轻巧包酸奶等

米面制品 蛋黄肉粽、猪肉粽、豆沙粽、蜜枣粽、港式马拉糕、黑米糕、蛋黄
肉松饭团、爆汁流沙包、四方烧肉包等

套餐类产品 米面豆浆饮料类套餐、米面小吃类套餐、米面牛肉汤类套餐等

外购非食品 包装物及辅料 豆浆杯、门店用塑料袋、吸管等门店经营用品

报告期内，公司外购产品各期采购金额及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外购食品

豆浆饮品 １４，８９４．２２ １５，１１２．１２ １３，２９０．２９
米面制品 ５，３２４．５６ ５，３０８．０１ ４，４６２．７７

套餐类产品 ８７．００ １４．９２ ７６．２１
采购金额小计 ２０，３０５．７８ ２０，４３５．０５ １７，８２９．２７

外购非食品采购金额 ２，５１０．５０ ２，７２８．５８ ２，４８３．４９
外购产品采购金额合计 ２２，８１６．２８ ２３，１６３．６３ ２０，３１２．７６

主营业务成本 ７１，１２１．８４ ６５，９５６．０９ ５９，３４８．７１
外购食品采购金额占主营业务成

本比例 ２８．５５％ ３０．９８％ ３０．０４％

外购产品采购金额占主营业务成
本比例 ３２．０８％ ３５．１２％ ３４．２３％

报告期内， 公司外购食品各期采购金额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３０．０４％、３０．９８％
和２８．５５％，总体占比相对稳定。

２、生产模式及流程
为保证公司生产计划平稳有效的进行，公司计划科根据库存、每日订单数量以及各渠

道销售情况的汇总销售总量，生产部按照确定的销售计划组织生产，质量安全部对产品的
制造过程、工艺流程、质量标准等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公司上海、广州、天津生产基地自主生产产品。 受自身生产厂房、设备以及产能限制，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北京地区销售的产品采用委托加工模式生产。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公司天津工厂建
成后，公司华北地区的产品自主生产，不再采用委托加工模式。 北京地区仅生产馅料产品，
暂未生产成品面点产品。

（１）自主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每日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每日指定时间前各加盟门店、直营门店向公司发

送次日产品订单，公司ＳＡＰ－ＥＲＰ系统收到订单后进行汇总，经审核各生产基地按照接到的
生产任务单后再安排生产。

（２）委托加工模式
报告期内，仅北京地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销售的产品采用委托加工模式生产。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度北京地区委托加工产品销售收入占发行人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０．３２％、０．６１％，
占比较小。

①报告期内北京地区委托加工产量及销量及占比情况
单位：吨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委托加工馅料产量 ５６７．０２ ２５９．１７ －
公司馅料总产量 ２７，８２１．５８ ２６，２２６．４９ ２４，４９３．９１
占比 ２．０４％ ０．９９％ －
委托加工馅料销量 ５６８．９９ ２５２．２４ －
公司馅料总销量 ２１，８８７．１４ ２１，２２２．７８ ２０，１３５．６７
占比 ２．６０％ １．１９％ －

注：馅料总产量大于馅料总销量原因系公司华东、华南生产基地自产面点产品消耗了
部分馅料。 ２０１９年度委托加工馅料销量大于委托加工馅料产量，主要系２０１８年末结存了零
星馅料。

②报告期内公司委托加工费总额及单价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委托加工费总额（万元） １９４．９１ ７６．１３ －
委托加工产量（吨） ５６７．０２ ２５９．１７ －
委托加工单价（元 ／ 吨） ３，４３７．３７ ２，９３７．３６ －
委托加工单价变动率 １７．０２％ － －
占主营业务成本比重 ０．２７％ ０．１２％ －

③委托加工厂商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 发行人委托加工厂商为廊坊妙禾食品配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妙禾食

品”）和河北宏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大食品”），其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外协
内容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股权结构 实际控

制人
是否关
联方

妙禾食品 馅料
生产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０３ ２００万元

中央厨房（中餐类制作、含凉
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
海产品）；普通货运（含冷藏
保鲜）；餐饮管理；餐饮服务
（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

上海世好
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００％

张彪 否

宏大食品 馅料
生产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３１ １，０００万元 食品生产 、销售 ；普通货物

道路运输。

吕允强
７０％李爱
平３０％

吕允强 否

经核查，妙禾食品和宏大食品均不是发行人关联方，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利益关系。
④委托加工的产量及占比、委托加工费的金额及占比、主要的委托加工厂商变化的原因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饮北京在２０１８年１月与妙禾食品合作，由于产能、仓储受限等原因，

中饮北京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与宏大食品合作。 报告期内与上述委托加工厂商交易情况如下表：
项目 委托加工产量（吨） 占比（％） 委托加工费金额（万元） 占比（％） 委托加工单价（元 ／吨）

２０１９年度

宏大食品 ５６７．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４．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３７．３７
妙禾食品 － － － － －

合计 ５６７．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４．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３７．３７
２０１８年度

宏大食品 ６８．１３ ２６．２９ ２７．０３ ３５．５１ ３，９６７．６１
妙禾食品 １９１．０４ ７３．７１ ４９．０９ ６４．４９ ２，５６９．９４

合计 ２５９．１７ １００ ７６．１３ １００ ２，９３７．３６
中饮北京先后委托妙禾食品、宏大食品进行馅料产品的生产加工，在与妙禾食品合作

的过程中，部分加工工序由中饮北京自行完成；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开始与宏大食品进行合作，合作
模式较之前有所变化，主要加工工序均由宏大食品完成，故委托加工单价有所上涨。 宏大
食品２０１９年委托加工单价下降，主要系２０１９年度产量增加，生产利用率提高，单价相对下
降。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公司终止与宏大食品的合作关系，改由子公司天津巴比生产加工，即自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起公司不存在委托加工模式生产业务。

⑤发行人委托加工的食品安全质量控制情况
Ａ、委托加工厂商的严选
公司历来重视产品的质量安全，对于委托加工厂商的选择，公司通过审查对方经营资

质、实地走访核查等方式，了解委托加工厂商的生产加工、质量控制能力、资质信誉、客户
状况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委托加工商。

Ｂ、严格的原材料采购管理
委托加工主要原材料由公司根据相关采购标准统一采购、统一配给，从源头上保证原

材料质量。
Ｃ、委托加工过程的全面控制
公司根据签署的委托加工合同， 向委托加工厂配给原材料， 在委托加工厂加工过程

中，公司选派产品质量控制人员、仓储管理人员驻场监控生产的各个环节；在委托加工产
品交货时，选派人员严格按照公司质量标准进行检验验收入库。

３、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特许加盟为主，直营门店、团餐销售为辅的销售模式。 团餐客户中包括少量

经销商客户。 为了节约物流成本、向中小型商超、便利店、农贸市场等零售终端拓展，公司
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后，经销商再向上述渠道供货，通过经销商销售渠道的补充，使得公
司的销售网络进一步延伸、公司产品的覆盖率和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 公司销售模式如
下图所示：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销售收入 比例 销售收入 比例 销售收入 比例

特许加盟销售 ９１，８０２．８０ ８６．３７％ ８７，５７２．４９ ８８．５４％ ７８，７４０．０５ ９０．９２％
直营门店销售 １，６７７．２６ １．５８％ １，７１６．１９ １．７４％ １，５１８．９４ １．７５％

团餐销售 １１，３９５．０４ １０．７２％ ８，１０１．６３ ８．１９％ ５，２３０．１５ ６．０４％
其他 １，４０９．５８ １．３３％ １，５１５．１０ １．５３％ １，１１０．８６ １．２８％
合 计 １０６，２８４．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９８，９０５．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８６，６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外购产品各期销售收入及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外购食品

豆浆饮品 ２２，２３６．０６ ２１，８８１．７０ １９，３１３．１８
米面制品 ７，０８１．２５ ７，２５９．１４ ５，９６６．４０

套餐类产品 ２６１．７７ ４２．５４ ９９．６２
销售收入小计 ２９，５７９．０８ ２９，１８３．３８ ２５，３７９．２０

外购非食品销售收入 ３，８３８．５８ ３，７９７．６３ ３，１４５．５６
外购产品销售收入合计 ３３，４１７．６６ ３２，９８１．０１ ２８，５２４．７６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６，２８４．６７ ９８，９０５．４１ ８６，６００．０１
外购食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２７．８３％ ２９．５１％ ２９．３１％
外购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３１．４４％ ３３．３５％ ３２．９４％

报告期内， 公司外购食品各期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２９．３１％、２９．５１％和
２７．８３％，总体占比相对稳定。

（１）特许加盟销售
特许加盟是指公司与加盟商签订《特许经营合同》，授权加盟商开设加盟门店，在规定

区域内使用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商号、经营技术、食品安全标准，在统一形象下销售巴
比品牌产品及提供相关服务。 公司加盟商主要为个人加盟商，自主负责会计核算和税费缴
纳。 发行人对加盟商及其销售人员不具有控制权，加盟商拥有对加盟门店的所有权和收益
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在具体经营方面须接受公司的业务指导与监督。 发行人具
有独立和完整的销售能力和销售体系。 公司对加盟门店采取１０天信用期的结算制度。

公司采取单店加盟模式，以指定城市的约定地址进行加盟，并给予一定的保护区域。
在授权地点， 加盟商根据公司规定开设并经营巴比专卖店， 拥有在授权地点使用巴比商
标、品牌卡通形象的权利。 加盟期限为３年，到期可续约。 加盟流程具体如下：

公司对加盟店开业前、 开业及开业后进行全方位的加盟支持。 开业前协助加盟店选
址、装修、办证；开业时，公司对加盟店进行技术辅导，营销策划，物料统一供应；开业后，公
司对加盟店定期培训，督导管理，物流配送。

公司将面点成品产品、馅料销售给加盟商，加盟商直接将从公司购买的成品或利用从
公司购买的馅料加工成符合要求的成品后再销售给终端客户。

②公司加盟连锁管理体系
目前，公司的加盟连锁管理体系由总经理、中饮上海、广州良星、中饮北京及地区发展

部构成组成，地区发展部下设门店管理科、营建科，具体情况如下图：

③公司加盟连锁管理制度及对加盟商的管理
发行人针对加盟门店的管理制度日臻完善，制定了《门店营运手册》、《营运收费管理

规定》、《门店营运管理违规处罚规定》等操作流程和管理制度，对开店选址 、门店装 （维 ）
修、店员培训、食品安全、店员仪容、产品陈列、门店形象、环境卫生、设备使用及维护、售后
服务、顾客投诉处理、对加盟连锁收费及对加盟商违规处罚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公司加盟商队伍的稳定和有效运作，除了对加盟商的店长、店员
进行上岗前和日常培训、定期和不定期的巡访、稽核外，公司还制定了加盟商分级管理和
激励政策：公司根据门店的定期检核评分，依据评定结果进行不同层次的奖励政策，以鼓
励加盟商规范运作、做优做强；为保证门店营运过程中执行公司营运标准，提高顾客满意
度，公司制定了《门店营运管理违规处罚规定》，对门店违规行为，由门店管理人员根据规
定，依照标准流程对门店进行处罚。 同时，公司还按区域定期、不定期召开加盟商沟通会，
旨在加强加盟商之间的经验交流、资源共享以及加盟商与公司的沟通，为加盟商对公司加
盟连锁运营模式建言献策提供沟通平台。

④发行人确保加盟店根据发行人标准经营的措施
Ａ、加盟商参加培训时，巴比商学院根据《门店营运手册》向加盟门店宣导公司的各项

管理标准与要求，并对加盟门店人员进行上岗培训考核，发放培训合格证，门店人员应取
得培训合格证后方可开业；

Ｂ、门店管理人员每月巡店不少于三次，指导、监督门店按规范操作；
Ｃ、建立门店评级体系，依据《门店营运评估表》打分系统，每月对加盟门店的经营水平

（卫生、服务、产品）及管理指标进行考评；
Ｄ、定期召开加盟商沟通会，宣导公司最新动态与政策，同时收集门店反馈的问题，形

成良好的沟通反馈机制；
Ｅ、设立稽核中心，专职核查门店各项经营合规情况；
Ｆ、制定相关规定和政策，规范各项管理措施：制定《门店经营区域规定》，明确市场各

经营区域，加快推进门店发展布局；制定《巴比门店发展支持政策》，明确对新开新模式门
店、老店升级新模式门店、本店保护区内再开店的门店等给予开店支持；制定《门店营运收
费管理规定》，规范门店加盟费、品牌使用费等费用的收取标准；制定《门店营运管理违规
处罚规定》，确保门店日常营运过程中全面执行公司营运标准，提高门店的顾客满意度。

⑤报告期内加盟店的数量及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加盟店每年变动的数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分部区
域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新增家
数

减少家
数

期末加盟门
店数量

新增家
数

减少家
数

期末加盟门
店数量

新增家
数

减少家
数

期末加盟门
店数量

上海 １３２ ８５ １，１６３ １４１ ６０ １，１１６ １１８ ６１ １，０３５
浙江 １２６ ９１ ６７４ １３７ ５１ ６３９ １３５ ４８ ５５３
江苏 １３９ ６３ ７５２ １１８ ５６ ６７６ １１１ ３０ ６１４
广东 １１７ ６３ ２４５ １０３ ４１ １９１ ６６ ３４ １２９
北京 ９３ ３１ ８１ ２８ ９ １９ － － －
合计 ６０７ ３３３ ２，９１５ ５２７ ２１７ ２，６４１ ４３０ １７３ ２，３３１

报告期各期，加盟店数量呈现净增加趋势，其中各年度加盟店数量减少的家数、原因、
对应减少门店的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门店减少的原因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减少数量
（家数）

对应门店当
年收入（万

元）

减少数量
（家数）

对应门店当
年收入（万

元）

减少数量
（家数）

对应门店当
年收入（万

元）

门店续租问题 ４８ ３９７．７３ ２７ ３７４．４７ ２８ ３５３．２５
门店拆迁 ４６ ４３７．２２ ４０ ４５３．８８ ３６ ４８７．３５
个人原因 ２３９ １，１０９．３３ １５０ ８１０．６６ １０９ ７８６．１７

合计 ３３３ １，９４４．２８ ２１７ １，６３９．００ １７３ １，６２６．７７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 １．８３％ － １．６６％ － １．８８％

对应增加门店的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增加数量
（家数）

对应门店当年
收入（万元）

增加数量
（家数）

对应门店当年
收入（万元）

增加数量
（家数）

对应门店当年
收入（万元）

增加门店数量 ６０７ ６，６６８．９９ ５２７ ７，４１０．０８ ４３０ ６，０６１．４６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 ６．２７％ － ７．４８％ － ６．９９％

⑥报告期内， 加盟商的数量和对应的加盟店的数量及加盟商中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
位的数量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加盟商以及加盟门店的数量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加盟店 加盟商 加盟店 加盟商 加盟店 加盟商

期初 ２，６４１ ２，３６０ ２，３３１ １，９９８ ２，０７４ １，７９０
新增 ６０７ ６０６ ５２７ ８０６ ４３０ ５２６
减少 ３３３ ３３５ ２１７ ４４４ １７３ ３１８
期末 ２，９１５ ２，６３１ ２，６４１ ２，３６０ ２，３３１ １，９９８
注：新增加盟商数量超过新增加盟店数量除新开门店新增加盟商外，报告期各期存在

门店转让情况，加盟商发生了变动，相关门店未变动。
报告期内，公司加盟商大多以自然人为主，即以非法人加盟商为主，法人加盟商的数

量及收入占比均较小。 ２０１７年末，公司加盟商中不存在法人加盟商；２０１８年末和２０１９年末，
分别存在２家、３家法人加盟商。 具体加盟商中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的数量及占比情况如
下表所示：

单位：家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法人加盟商 ３ ０．１１ ２ ０．０８ — —

非法人加盟商 ２，６２８ ９９．８９ ２，３５８ ９９．９２ １，９９８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６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１００．００

⑦报告期内，加盟门店的平均收入及收入分布区间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特许加盟模
式

收入 ９１，８０２．８０ ８７，５７２．４９ ７８，７４０．０５
门店数量＊ ２，９１５ ２，６４１ ２，３３１
平均收入 ３１．４９ ３３．１６ ３３．７８

注：特许加盟门店数量系按照期末在业门店计算。

（下转C5版）

（上接C3版）


